
非自願個案通報

由單位主管進行初步評估並通報
人事室進行協助

是否有自傷(殺)等
立即性危險

通知警察單位送醫治療並通知家屬

安排EAP服務及協助工作適應

工作適應評估(單位主管)

是否需要工作調整

工作調整或相關管理措施

協助工作適應

相關資料及紀錄依規定存檔

結案

是

是

否

請當事人接受EAP 服務
否

當事人是否願意
接受EAP協助

是

回報當事人主管加強關懷協助

否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
附表10

user
線段

user
線段

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非自願個案通報單 

通報日期 通報機關/單位 

員工事件 

同仁在職場出現特

定 行 為 事 件 

□ A.自傷/傷人事件

□ B.有自殺傾向及意圖事件

□ C.情緒性反應之異常工作行為事件等

□ D.其他

事 件 描 述 

[請簡要說明事件情況] 

通報人 

聯絡資訊 

姓 名 

部 門 / 職 稱 

聯 絡 電 話 

電 子 郵 件 

通報程序

及資訊 

請單位主管或同仁填完此表後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回傳此通報

單，並於傳送資料後，來電與人事室認此通報單已完成受理程序，謝

謝！ 

電子郵件：person.ntou@gmail.com 

聯絡電話：(02)2462-2192#2143 
承辦窗口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事室 

備註： 

各機關若需於上班時間安排同仁接受諮詢，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核給公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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